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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1� � � �证券简称：德尔家居 公告编号：2014-03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汝继勇先生主

持

，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7

名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周明浏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

聘任周明浏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

任期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

。

《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表决结果

：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三

、

备查文件

1

、《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31� � � � �证券简称：德尔家居 公告编号：2014-04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内部审计制度

》

有关规定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

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聘任周明浏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

聘期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

周明浏先生简历如下

：

周明浏

，

生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

大专学历

，

历任农业银行盛泽支行会计助理

，

吴江

市狮王纺织绣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

公司财务部资金经理

，

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

辽宁

德尔地板有限公司监事

、

辽宁德尔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

四川德尔地板有限公司监事

、

四

川德尔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

周明浏先生持有公司

70,000

股股份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特此公告

！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80� � �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7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与杭州蓝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蓝海房产

"

）

签署了

《

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

》（

以下简称

"

合

同

"

），

购买由蓝海房产开发的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公园西路与广场路交汇点的联合中

心北区

A

座

1

至

3

层商铺和

5

、

6

层写字楼

。

该商品房建筑面积共

6,480

平方米

,

购买

单价为

28028

元

/

平方米

，

购房款总额为

181,621,440.00

元

。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

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上述

《

公司关于购买资产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为

：

2012-021

。

根据合同约定

，

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28

日一次性支付人民币

181,621,440.00

元

，

蓝海房产应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合同项下商品房交付公司

。

截止目前

，

因

蓝海房产未在规定时间内交付其商品房等原因

，

导致该合同未能按规定的进度执行

。

经合同双方协商

，

同意解除上述

《

合同

》，

并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签署了

《

解除商品房

买卖合同之协议书

》（

以下简称

"

协议书

"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协议书主要内容

1

、

公司

、

蓝海房产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自即日起终止履行

，

公司不再要求蓝海房

产交付标的房屋

，

蓝海房产应向公司返还公司已支付的全部购房款项共计

181,621,

440.00

元

。

2

、

蓝海房产同意向公司支付违约金共计

1,300

万元

，

此后公司放弃追究蓝海房产

其他违约责任的权利

。

3

、

蓝海房产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将全部购房款及违约金共计

194

，

621,

440.00(

大写

：

壹亿玖仟肆佰陆拾贰万壹仟肆佰肆拾元整

)

支付到公司账户

。

逾期没有支

付的

，

蓝海房产应按未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一向公司支付滞纳金

，

直至支付之日止

。

4

、

本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

，

并按中国法律解释

。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

关的任何争议

，

由双方协商解决

，

若协商不成

，

任何一方均可将该争议提交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审理

。

二

、

解除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

、

由于蓝海房产不能按期交房

，

公司依据

《

合同

》

相关条款的约定

，

依法解除

《

合

同

》，

维护了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

2

、

解除

《

合同

》

后

，

公司将收回已支付的购房金额

181,621,440.00

元

，

并可获得损

失补偿款

1,300

万元

，

将直接影响公司当年损益

，

预计可增加利润

1,300

万元

。

3

、

公司在收到上述款项后

，

现金流状况将得到极大改善

，

资金实力进一步提高

，

为公司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靠支持

。

三

、

备查文件

公司与蓝海房产签订的

《

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 � �编号:临 2014-03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具

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５１３

，

１５８．２７ １

，

５０５

，

２２０．５２ ０．５３

营业利润

２１８

，

４１０．１３ １３５

，

７０４．００ ６０．９５

利润总额

２０９

，

５８４．２８ １３５

，

９００．０３ ５４．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８

，

０６２．７６ ８８

，

５３８．６３ ３３．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５５ ０．４１ ３３．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７３％ １３．７８％

增加

１．９５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３

，

５０５

，

２８４．１３ ３

，

１９２

，

６９７．９７ ９．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９１

，

９４８．９６ ７０１

，

８５７．６９ １２．８３

股 本

２１３

，

９７３．９３ ２１３

，

９７３．９３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７０ ３．２８ １２．８３

注

：

１

、

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２

、

２０１３

年公司收购了控股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之控股孙公司持有的天

长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构成了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

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

，

应当对上年同期数和本报告期初数进行调整

。

上表所列上年同期数和本报告期

初数为调整后的数据

。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

，

公司按照

“

抓发展

、

增盈利

、

促和谐

”

九字方针

，

发电主业规模和产业结构

实现重大突破

，

清洁能源产能快速发展

，“

走出去

”

战略扎实推进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

，

公司

权益装机容量

８４６．９７

万千瓦

，

同比增加

１３０．７８

万千瓦

。

其中

：

煤电

６０２．５３

万千瓦

，

占

比

７１％

，

同比增加

３３

万千瓦

；

气电

２２４．２３

万千瓦

，

占比

２６％

，

同比增加

７８．５８

万千瓦

；

新能源

２０．２１

万千瓦

，

占比

２％

，

同比增加

１９．２０

万千瓦

。

２０１３

年

，

公司克服区外来电增加

、

天然气价上涨

、

煤电上网电价下调等不利因素

，

通过加强管理

、

控本增效等手段

，

实现利润和净利润双双连续第三年创历史新高

。

公

司全年实现营业利润

２１．８４

亿元

，

同比增长

６０．９５％

；

利润总额

２０．９６

亿元

，

同比增长

５４．２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８１

亿元

，

同比增长

３３．３５％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５５

元

，

同比增长

３３．３５％

。

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

１

、

全力增加主营收入

。

公司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和机组优化运行

，

积极争发有效电

量

，

２０１３

年全年公司累计完成发电量

３１１．１９

亿千瓦时

，

同比上升近

２％

。

积极开拓电力

检修

、

运行服务市场

，

公司检修

、

运行等服务类收入同比大幅增加

。

２

、

严控各项成本费用

。

抓住市场煤价下降的有利时机

，

进一步优化煤炭采购策略

和坚持科学掺烧

，

公司燃煤成本同比下降近

１５％

。

另外

，

通过优化贷款结构和开展低

成本直接融资

，

公司财务费用同比降低约

５％

。

三

、

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

公司负责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特此公告

。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证券简称：成霖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3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登记变更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

通过了

《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关

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及

《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详情请见

2013

年

12

月

11

日和

2013

年

12

月

27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的相

关公告

。

2014

年

1

月

23

日

，

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

，

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

取

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变更后

，

公司

《

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

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

一

、

名称

：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注册号

：

440301501121582

三

、

住所

：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桥塘大道

四

、

法定代表人

：

古少明

五

、

注册资本

：

1,064,591,435

元人民币

六

、

实收资本

：

1,064,591,435

元人民币

七

、

企业类型

：

已上市的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八

、

经营范围

：

生产水龙头

，

卫浴洁具及其配件

，

精冲模

，

精密型腔模

，

模具标准

件

，

销售自产产品

。

从事非配额许可证管理

、

非专营商品的收购出口业务

。

承担各类建

筑

（

包括车

、

船

、

飞机

）

的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

各类型建筑幕墙工程设计

、

制

作

、

安装及施工

；

承接公用

、

民用建设项目的建筑智能化

、

消防设施工程的设计与施

工

；

承接公用

、

民用建设项目的机电设备

、

金属门窗

、

钢结构工程的安装与施工

；

家具

和木制品的设计

、

安装

；

建筑装饰石材销售

、

安装

；

建筑装饰设计咨询

；

新型建筑装饰

材料的设计

、

研发及销售

（

以上各项不含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需报经审批的项

目

，

涉及有关主管部门资质许可证需取得资质许可后方可经营

），

从事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特此公告

。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证券简称:成霖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4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企业集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4

年

1

月

23

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

，

由母公司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公司合并控股

100%

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宝鹰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宝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宝

霖投资有限公司

，

共同组建成立了公司企业集团

，

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

企业集团登记证

》。

成立的企业集团名称

：

"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

"

，

简称

：

"

深圳

市宝鹰控股集团

"

。

具体登记证信息如下

：

一

、

企业集团名称

：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

二

、

简称

：

深圳市宝鹰控股集团

三

、

编号

：

440301800009151

四

、

母公司名称

：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

、

母公司注册号

：

440301501121582

六

、

母公司住所

：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桥塘大道

深圳市宝鹰控股集团与本公司及子公司无产权控制与被控制关系

。

特此公告

。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27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2014012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第一大股

东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和投资

”）

通知

，

长和投资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１６

，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已累计减持

４３

，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５％

。

一

、

减持情况

１

、

减持股份统计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 减持股份 减持比例

长和投资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１２－５ ８．１６

元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２０１４－１－２ ８．４５

元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６％

２０１４－１－３ ８．１７

元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６％

２０１４－１－２４ ８．１２

元

１６

，

１７５

，

５００ １．８７％

合 计

４３

，

１７５

，

５００ ５．００％

２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长和投资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５２

，

２４０

，

３６９ １７．６３％ １３６

，

０６４

，

８６９ １５．７６％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等相关事项

，

此

次发行数量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发行需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

目前

长和投资的持股数量已低于此次拟非公开发行数量

。

长和投资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减持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

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

２

、

长和投资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解除

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业务规则的规定

。

３

、

长和投资本次减持后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４

、

本次减持的股东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５

、

本次减持系股东行为

，

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长和投资股份减持告知函

；

２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特此公告

。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长园集团

股 票 代 码:� � � 600525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注 册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88号中心商务大厦

1310-1312

通 讯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88号中心商务大厦

1310-1312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等

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三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

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

，

除非另有所指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

长和投资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长园集团

、

上市公司 指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本报告书 指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

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８８

号中心商务大厦

１３１０－１３１２

法定代表人

：

彭日斌

注册资本

：

港币

２８３３３．３３３３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股权结构

：

香港长和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７２．３６％

股权

，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

２７．６４％

股权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

：

一

、

在国家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的工业

、

农业

、

基础设施

、

能源等领域

进行投资

。

二

、

受公司所投资企业书面委托

（

经董事会一致通过

），

向其提供下列服务

：

第一

、

协助或代理所投资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

、

办公设备和生

产材料

、

原器件

、

零部件

，

并在国内外销售公司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及提供售后服

务

；

第二

、

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

，

在公司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

；

第三

、

协助公司所投资企业招聘人员并提供技术培训

、

市场开发

、

咨询

；

第四

、

协助公司所投

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

。

三

、

向公司的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

。

在上海

、

北京市设立

办事处

。

法人代码证

：

６１８８３９８８－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４４０３００６１８８３９８８７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８８

号中心商务大厦

１３１０－１３１２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４８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彭日斌 男 董事长

／

总经理 中国 香港 否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长和投资除持有

１３６

，

０６４

，

８６９

股长园集团股份外

，

未持

有

、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

。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权益变动目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自身需求

。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和投资持有长园集团

１５．７６％

股份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长园集团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４

日之间

，

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４３

，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

，

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

减持情况具体如下

：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 减持股数 比例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５

日

８．１６

元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０．８１％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２

日

８．４５

元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１．１６％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３

日

８．１７

元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１．１６％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４

日

８．１２

元

１６

，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

１．８７％

合计

／ ４３

，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

５．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和投资仍持有长园集团

１３６

，

０６４

，

８６９

股

，

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

１５．７６％

。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和投资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

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１３３

，

６１２

，

９００

股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

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

备查文件

１

、

长和投资营业执照复印件

；

２

、

长和投资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

；

３

、

本报告书原件

。

二

、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长园集团 证券法律部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９４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二Ｏ 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中路长园

新材料港

Ｆ

栋

５

楼

股票简称 长园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商务大厦

１３１０－１３１２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７９

，

２４０

，

３６９

股 持股比例

：

２０．７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３６

，

０６４

，

８６９

股 变动比例

：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二Ｏ 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600478� � �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4－002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6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表决

9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的

认真研究讨论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

5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股份转让协议

》，

以

1000

万元的价格购买其所持湖南科能先进储能材料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00%

的股份

。

本议案关联董事钟发平先生

、

罗韬

先生

、

张聚东先生

、

石建珍先生均回避表决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公告的

《

科力远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二

、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9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同意公司完成湖南科能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科能公司

"

）

股权过户后

，

子公司长沙和汉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

湖南科霸

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以部分土地使用权分别对科能公司进行增资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公告的

《

科力远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6 日

股票代码:600478� � �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4-003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

公司与关联方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家工程中心

"

）

签订

《

股份转让协议

》，

合同总金额

1000

万

元人民币

。

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

，

公司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

对公司的影响

：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正常

商业行为

，

不会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

。

经双方

协商

，

本次交易以科能公司的实收资本作价

，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

符合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国家工程中心签订

《

股份转让协议

》，

以

1000

万元的价格购买其所持湖南科能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科能公司

"

）

100%

的股份

。

国家工程中心是公司控股股东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子公

司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

二

、

关联方介绍

1

、

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和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国家工程中心

35%

和

30%

的股份

，

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0.07%

的股份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故构成关联关系

。

2

、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

：

钟发平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亿元整

注册地址

：

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南路

6

号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

经营范围

：

镍系列电池材料

、

锂系列电池材料

、

超级电容电池材料

、

燃料

电池材料以及新型传统电池材料等制备关键共性技术

、

工艺和装备的研究

开发

、

系统集成和销售

；

参与制订和完善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

；

以上相关技

术推广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国家法律

、

法规允许的项目投资

；

经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和禁止的除外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

1.

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标的

：

科能公司

100%

股权

。

交易类别

：

股权收购

。

2.

权属状况说明

公司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股权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3.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湖南科能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

覃淑珍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注册地址

：

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348

号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电池材料及其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

、

技术推广

、

技术应

用

、

技术转让及咨询

；

实业投资

。（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科能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成立

，

目前暂未开展任何业务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9,991,738.20

元

，

资产净额

9,991,738.20

元

（

全部为

现金资产

）。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一

）

交易内容

：

国家工程中心同意将其所持科能公司

100%

的股份以

1000

万元的价格

转让本公司

。

国家工程中心将其所持科能公司股份转让后

，

转让出的股权原

在科能公司享有的权利义务自然由本公司承继

。

（

二

）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按照自愿

、

平等

、

互惠互利

、

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

，

关联交

易的定价依据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作价

。

五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开展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

不会对上市公司

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

可

。

公司独立董事均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认为上述关联

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关联交易内容及定价原则合理

，

有利于公司发展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

七

、

备查文件

1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

2

、《

股份转让协议

》；

3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

4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6 日

股票代码：600478� � �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4－004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增资标的名称

：

湖南科能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科能公司

"

）

●

投资金额

：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和汉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和汉电子

"

）、

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科霸公司

"

）

以

部分土地使用权

，

经中威正信

（

北京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价计

111,627,

400.00

元和

31,087,600.00

元

，

对科能公司进行增资

。

一

、

增资情况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

》，

同意公司完成湖南科能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股权

过户后

，

子公司和汉电子

、

科霸公司与科能公司签订

《

增资扩股合同书

》，

将

和汉电子

、

科霸公司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分别对科能公司进行增资

，

增资价格

经中威正信

（

北京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价计

111,627,400.00

元和

31,087,

600.00

元

。

本次和汉电子用以增资的土地位于长沙市高新区麓谷工业园和高新区

麓谷产业基地

，

土地权证编号为长国用

（

2009

）

第

007925

号

，

长国用

（

2009

）

第

122570

号

，

长国用

（

2009

）

第

021090

号

，

合计面积

193.742

亩

，

土地用途为

工业用地

。

科霸公司用以增资的土地位于长沙市高新区桐梓坡西路

348

号

，

土地权证编号为长国用

（

2010

）

第

004230

号

，

面积

53.21

亩

，

土地用途为工

业用地

。

上述资产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存在任何妨碍权属转移的其它情况

。

中威正信

（

北京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本次增资所涉及的全部资产进行了实地察看和核对

，

并进行了必要的市

场调查与询价

，

分别出具了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威正信评报字

（

2014

）

第

1015

号和中威正信评报字

（

2014

）

第

1016

号

。

本次评估采用的方法为

：

市场

比较法

、

成本逼近法

。

本次增资完成后

，

科能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152,715,000.00

元

，

和汉

电子持有

73.10%

的股份

，

科霸公司持有

20.36%

的股份

，

本公司持有

6.54%

的

股份

。

二

、

增资协议主体基本情况

1

、

长沙和汉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

：

罗韬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整

注册地址

：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桐梓坡西路

348

号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电池及电池制造设备的研制

、

开发

、

生产

、

销售

；

电子产品的

研制

、

开发

、

销售

、

生产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和汉电子资产总额

291,110,327.04

元

，

资产净

额

93,226,583.86

元

。

2

、

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

：

罗韬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肆亿伍仟万元整

注册地址

：

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348

号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汽车动力电池及相关材料的研发

、

生产和自销

，

并提供本公

司产品的维修保养及技术支持服务

。（

涉及审批及许可经营的凭批准文件及

许可证方可经营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科霸公司资产总额

435,197,674.54

元

，

资产净

额

428,949,850.65

元

。

三

、

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湖南科能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

覃淑珍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注册地址

：

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348

号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电池材料及其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

、

技术推广

、

技术应

用

、

技术转让及咨询

；

实业投资

。（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科能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成立

，

目前暂未开展任何业务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9,991,738.20

元

，

资产净额

9,991,738.20

元

。

四

、

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科能公司进行增资的资产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汉电子

、

科霸

公司的部分闲置土地

，

本次增资不会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负面影响

。

五

、

备查文件

1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

2

、《

增资扩股合同书

》；

3

、《

长沙和汉电子土地评估报告

》；

4

、《

湖南科霸公司土地评估报告

》。

特此公告

。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6 日

股票代码:600478� � � �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4-005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一

、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

一

）

业绩预告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

二

）

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预计

2013

年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

，

将

实现扭亏为盈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900

万

-1100

万元

。

二

、

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

一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5794

万元

。

（

二

）

每股收益

：

-0.18

元

。

三

、

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1

、

报告期内

，

公司泡沫镍产业集中效应得到体现

，

降低了产品制造固定

成本

，

积极开拓新的客户

，

产能得到充分释放

，

提高了产品盈利水平

；

电池制

造方面

，

通过调整产品和客户结构

，

内部精益制造管理

，

使产品整体盈利水

平得到提升

。

2

、

报告期内

，

公司一方面积极调整业务结构

，

削减库存

，

在规避并控制

市场风险的同时减少资金占用

；

另一方面

，

调整产品信用政策

，

压缩应收账

款

，

使得经营性现金流得到改善

；

同时优化融资结构

，

削减负债

，

有效降低了

本期财务费用

。

3

、

报告期内

，

子公司益阳科力远电池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产业搬迁和

升级改造

，

因政府土地收储价格及补偿金额高于资产摊余价值

，

形成资产处

置收益

。

四

、

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3

年年报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27日

●

报备文件

（

一

）

董事会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

二

）

董事长

、

审计委员会负责人

、

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关于本期业绩预

告的情况说明


